






铜公管〔2021〕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金投资工程
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的通知

铜陵经开区管委会，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维护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推进工程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各方主体加强管理、诚信履约，营造更优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皖发改公管〔2020〕705号）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项目建设单位是标后履约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项目标后履约监管全面负责，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要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约定、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承诺与中标人签订招标项目承包合同，加强对中标人委派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考勤管理，约束中标人自觉履行投标承诺。对不能正常履约的中标人，项目建设单位应按合同追究违约责任，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报告并提请进行专项检查。项目单位有证据证明中标人在以往履行与招标人及其所属单位的建设工程合同时，发生过重大实质性违约且未及时采取合理补救措施的，可以拒绝其参加招标投标活动，但应当提前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二、完善标后履约检查机制
    市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能开展对建设工程标后履约情况的专项检查，也可以与行业市场行为检查相结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制订年度检查计划，并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参加。针对存在投诉举报的全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重大民生工程，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牵头，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不定期巡查。检查活动应根据“双随机、一公开”要求，按照行业类别组织实施，通过项目建设单位自查，检查组实地查阅资料、了解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查看施工现场管理机构及核实关键岗位人员身份信息、填写检查相关表格等方式进行。检查内容如下：
    （一）工程合同签订情况：是否按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定时限内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是否与中标通知书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实质内容一致。
    （二）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检查是否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并对主要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核实；检查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等人员的变更是否按规定审核备案，更换的原因是否合理、人员是否满足要求等。
    （三）工程施工机构设备到位情况：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按照投标文件承诺，如期安排施工机械设备进场施工。
    （四）工程进度情况：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施工总进度计划表进行施工；监理单位对于施工单位的工程施工月报表是否有签署意见；监理单位对于工期拖延情况是否有监理通知书和有效的督促意见等。
    （五）工程款支付情况：检查建设单位是否按照合同按期支付工程款。
    （六）违法违规行为：中标人是否存在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行为。
    （七）工程质量、安全等其他需要检查的标后履约内容。
    三、强化标后履约信息运用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项目业主单位要依照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并进行处罚；对标后履约不良行为，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文件规定进行不良行为通报、记录和披露；对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与市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标后履约信息共享机制，开展联合惩戒，依照有关规定在招投标活动中运用，并探索与政府投资工程标后履约绩效评价的有效衔接，实现招投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场联动”。
    四、加强协作保障
    （一）高度重视。加强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管，监督合同双方诚信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规范建设市场秩序，推动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应高度重视，按照各自工作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二）抓好落实。项目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开展标后履约约谈，强化标后管理，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如实填报工程实施情况，及时整改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市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单位，安排执法检查人员，积极推动标后履约联合检查工作。检查活动要精心组织，制定方案，统一标准，严明纪律，检查结果要公平、公正，并由牵头部门将检查情况通报各相关部门和联合检查成员单位。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bookmark: _GoBack]铜陵市交通运输局                            铜陵市水利局
                            2021年2月20日
